
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

项说明

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事务所”）对公司 2025 年度合并财务报告出

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6)第 00011108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

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事项

2025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分两次对外转让所

持香港有棵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累计交易对价 7万元，相关股权转

让款已于报告期内全部收取。报告期内，香港有棵树与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及其他

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豁免、三方债务转让等交易，其中香港有棵树将其对

JIEAOCO.,LIMITED 金额 1,834.06 万元的债务约定由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

司承接。截至审计报告日，中兴华事务所无法就相关债务豁免及债务转让事项的

商业合理性、交易背景及定价公允性，以及本次处置香港有棵树股权对应的投资

收益确认金额的真实、准确、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

公司应收孙伯荣、陈进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承诺业绩补偿款合计 31,379.23

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尚有 22,265.63万元业绩补偿款未收回。

上述强调事项段内容不影响中兴华事务所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1、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因审计机构未能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其对公

司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金额无法准确确定。

2、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业绩补偿款回收，对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



况、2025 年度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影响审计机构已发表的审计

意见。

三、公司针对相关事项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整改措施

（一）针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整改措施

1、公司已组建财务、法务及专项工作小组，全面复盘香港有棵树股权转让、

债务豁免及债务转让事项，逐一核实交易背景、商业逻辑与定价公允性；通过合

规沟通、司法协助等途径，向交易受让方及相关责任人补充收集交易协议、决策

文件、资金流水等完整证明材料，全力配合审计机构完成核查，保障财务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

2、公司已正式向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出《关于请求暂停向香港有棵树及其子公司支付偿债资源的函》，明确要求在受

让方出具合规有效的审计评估报告、证明交易公允性之前，暂缓办理相关偿债资

源划转清偿事宜（拟支付标的：200万元现金及 1,845,990股公司股票）。

3、全面升级子公司管控体系，强化重大资产处置、关联交易、债务重组等

事项的事前合规审批、事中过程管控、事后闭环核查，完善合并范围内交易的全

流程合规审查机制，防范同类问题重复发生。

4、针对本次交易暴露出的内部控制执行缺陷开展专项自查，依规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同步优化子公司治理、财务核算与信息披露制度，提升整体内控执行

有效性。

（二）针对业绩补偿款回收事项的措施

1、公司已通过书面函件、电话、面谈等多种方式，持续督促孙伯荣、陈进

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截至本说明出具日，陈进已累计偿付 8,708.72万元，完成本

金支付义务；孙伯荣已偿付 500万元。

2、若孙伯荣未能主动足额支付剩余补偿款，公司将立即采取诉讼、财产保

全等法律途径，全力追回款项，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四、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华事务所基于审计准则及公司实际情况，出具带强调

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客观、审慎反映了公司财务及运营现状，董事会对

该审计意见予以理解和认可。



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严格落实上述整改措施，尽快消除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

影响，持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规范财务核算与信息披露，切实保障公司财务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提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审计委员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全面审核，认

为审计报告客观反映公司实际情况，相关整改措施合理可行。审计委员会将持续

监督整改工作推进，督促公司规范运营、完善内控，保障财务报告质量。

六、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认为本次审计意

见客观公允，公司制定的整改措施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独立董事同意本专项

说明，并将持续监督整改落实情况，督促公司合规运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特此说明。

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